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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山橫山橫山橫山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第四次第四次第四次第四次通盤檢討通盤檢討通盤檢討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為促進都市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及維護都市生活環境品質，並配合實際發展需

要而予以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如下，增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見附錄一。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廿二、卅二條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

規定訂定之。 

二二二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八十。 

四、住宅區及商業區土地，應依下列規定退縮建築： 

(一)位於應辦理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開發地區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建築基地如屬角地(不含截角)，仍應依

規定退縮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且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如有開挖地下室之必要者，地下層應自最小退縮建築距離後，始得開挖

建築，如屬角地(不含截角)，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兩面道路寬度相

同者，擇一退縮，以利植栽綠化及透水。 

(二)前述以外地區，商業區面臨七公尺寬以上計畫道路，及住宅區面臨十五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應依「新竹縣都市計畫區騎樓設置自治條例」規定

辦理，免再退縮。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平方公尺以上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二公尺建築，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且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三)除應退縮建築之空地不得設置圍牆外，其他部分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高度不得超過一．五公尺，其透空率不得小於百分之七十。 

(四)建築基地如因地形特殊者，經提「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

意者，依審議決議辦理。 

五、工業區分為甲種工業區及乙種工業區二種，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四十。 

六、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七、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 

八、國中小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五十。 

九、環保設施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以供水資源回收中心及垃圾車停放等相關設施以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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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自建築基地境界線退縮六公尺以上建築，除供進出使用道路需要外，餘應

予以綠美化。 

十、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 

十一、停車場用地 

(一)平面使用，其附屬設施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十。 

(二)立體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二十。 
十二、公園、公園兼兒童遊樂場，有頂蓋之建築物，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十。 

(一)為配合本計畫區區段徵收開發需要，得選擇適當之公園、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及兒童遊樂場用地作為現存廟宇之安置，惟應整體規劃設計。 

(二)公園及公（兒）、兒童遊樂場用地，於開發興建前，應提送「新竹縣都

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十三、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訂定下列獎勵措施： 

建築物提供部份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

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工、老

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一百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

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 

十四、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達二○○○平方公尺(含)以上及經「新竹縣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議決應提會審議者，應於核發建造執照前，送經「新竹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照建築。 

「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應依本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及都

市設計原則，對於建築開發進行審議；必要時得依本計畫都市設計原則另

訂更詳確之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以為審議時之依據或遵循。 

十五、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

十，其土地使用項目悉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之一條第

一至四款規定辦理。其土地及建築物得為下列使用： 

(一)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料場、倉庫、天線場、展示中心、線路中心、

動力室(電力室)、衛星電台、自立式天線基地、海纜登陸區、基地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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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轉播站、移動式拖車機房等及其他必要設施。 

(二)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練、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員工福利社、員

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 

4.其他經縣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三)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路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3.資料處理服務業。 

(四)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零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金融業派駐機構。 

十六、停車空間設置： 

(一)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及解決停車需求，住宅區、商業區之建築基地予申

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百五十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

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二百五十平方公尺者，超過部分每一百五十平

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但建築基地僅面臨四公尺人行步

道用地者，不在此限。 

(二)所留設之停車空間如屬同一戶，得免依建築技術規則留設車道，基地情

形特殊經提本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依審議決議辦理。 

十七、建築基地所留設之法定空地應植栽綠化，其綠覆比例應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並依「新竹縣建築基地綠化實施辦法」辦理。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